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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秦岭水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（修正案）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规定，现提出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

的议案，具体修改情况说明如下： 

本章程（修正案）是在公司现行章程的基础上，依照 2003年 8月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

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修

订的。 

本章程（修正案）主要是增加了公司对外担保应遵循的原则、审批程序等内

容，另外，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个别条款作出修改。 

1．删除：现行章程第五十八条  公司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。 

    删除理由：原条款已在本公司章程修正案第一百八十九条作了规定。 

2． 原文：第一百七十五条  独立董事应当对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或者股东大

会发表独立意见：⋯⋯ 

修改为：第一百七十四条  独立董事应当对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同时增加一款：（十）在公司年度报告中，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

行专项说明，并发表独立意见； 

⋯⋯ 

3．原文第一百九十条之后增加二条： 

第一百八十九条 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对外担保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

产生的债务风险。 

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 

（一）公司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方、公司持股 50%以下的其他关联方、任何

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； 

（二）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50%； 

（三）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被担保人提供债务担保； 

（四）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，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

具有实际承担能力； 

（五）公司经营层必须如实向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提供全部对外担保事项； 

（六）公司必须严格按照《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对外担保事项



 2

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制定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，对对外担保的条

件、审批程序、管理控制制度等作出明确规定。 

4． 原文：第一百九十九条 第二款 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

半数通过。 

修改为：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，但对外担保事项

须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方为有效通过。 

另外，本章程修正案根据修改内容对公司现行章程重新排列了条款序号。 

 

 

陕西秦岭水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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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 4月 26日 


